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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應用管理要點 

衛部統字第 1042560572 號函訂頒 

壹、總則 

一、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在「保障個

人健康隱私，促進衛生福利資訊共享，減少資源重複投入」之核心價值下，將個別衛

生福利資料經統計分析以產生具應用價值之集體資訊，促進衛生福利決策品質及學術

研究發展，俾利增進全民福祉，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中心提供使用之各項資料係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三、衛生福利資料統計應用與管理單一窗口為本部統計處(以下簡稱本處)，並成立「衛生

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統計應用管理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以規劃衛生福利資料應

用管理與長期發展及辦理各項作業之審議事項。 

四、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衛生福利資料：指本中心公告開放申請使用之資料，如自本部及所屬機關匯集之

健保申報檔、癌症登記檔、死因統計檔、身心障礙檔等資料或由其他政府部門匯

集之資料，如原住民檔、交通事故檔等。 

(二)去識別化：指對特定欄位重新整編給碼加密，或重新模糊化，或予以增刪若干欄

位，以無從辨識該特定個人。 

(三)模擬數據檔：指依原始資料檔內容結構，建置無法辨識個人資料之模擬內容，保

留資料檔之特色，供資料使用者用以測試、撰寫程式。 

(四)統計分析結果：指不含個別資料，業經彙整、運算後之統計結果，供資料使用者

分析。 

(五)資料分級：指衛生福利資料依據使用對象、作業場所及資料敏感度加以分級。 

(六)獨立作業區：指本中心設有門禁管制並裝置監視設備，提供無通用序列匯流排

(USB)及光碟機功能之個人電腦設備予資料使用者使用，使用之電腦設備配賦不同

之電腦帳號及開機密碼之處理資料及分析場所。 

貳、資料庫建置及資料分級 

五、資料庫建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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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收集、加密及檢核：本處蒐集之衛生福利資料，先進行資料加密，加密後資

料進行主要欄位檢核，檢核範圍包含：資料筆數、範圍、邏輯、屬性、欄位格式，

及欄位格式、屬性等之變動說明與時間數列銜接方式一致性等。 

(二)資料庫驗證：本中心將加密後之資料檔匯入資料倉儲，視需要分別建立各類資料

檔及其譯碼表，各類資料庫分別存放，不事先交叉比對，各類資料匯入資料倉儲

後均應進行資料驗證，並作成紀錄，必要時得加以修補或說明。 

(三)資料庫去識別化處理：個人或機構可辨識碼、日期、地區、國際疾病分類碼或藥

品代碼等欄位進行去識別化處理。 

六、資料依據使用對象及作業場所予以分級，分級標準如下：  

(一)一級資料：係指具編號欄位且經去識別化處理之資料庫；使用對象為政府部門及

學研單位；使用場所為本部統計應用中心暨研究分中心獨立作業區。 

(二)二級資料：係指無編號欄位且個別化特徵欄位經刪除或模糊化處理之資料庫；使

用對象不設限；開放申請外釋使用。 

(三)三級資料：係指本中心模擬數據檔；使用對象不設限；開放申請外釋使用。 

參、資料申請使用 

七、申請資格： 

(一)政府機關之業務需求。 

(二)學術研究及其他專業機構之研究用途需求。 

八、申請資格限制： 

(一)申請者與實際資料處理人員需為同單位。若不同單位時，申請者或委託單位應提

出證明，該人員確實有參與該項研究計畫。 

(二)申請者及實際處理資料人員不可為產業所僱用之人員，惟公務機關委託非公務機

關執行法定職務，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該非公務機關視同委託機關得於符

合相關要件後進行資料處理作業。 

九、申請程序： 

(一)使用本中心資料庫，應提出書面申請。 

(二)特定資料檔之申請，需另備檔案提供單位同意函，方得進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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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者研究計畫如涉及本部及所屬機關權責且有利害衝突疑慮時，本部得要求申

請者應先洽相關單位同意辦理後，再具函申請。 

(四)政府機關、學校、學術研究及相關醫事機構等團體(個人)，對本部提供之資料，

應限於其請求提供之用途；其致生損害者，應依法負責。 

(五)申請者需檢附依人體研究法所設立之倫理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以下簡稱 IRB)認證單位之 IRB 證明。 

(六)使用本中心資料應依據「衛生福利統計資料使用收費標準」(附件 1)收費。 

(七)申請案資料得訂定使用期限；超過使用期限則視為新申請案，需重新申請及繳費。 

(八)本中心已具備之衛生福利資料，申請者不得申請自行攜入。 

(九)申請者自行攜入檔案，應與 IRB 相關文件內容一致並以一次攜入為原則，本部得拒

絕申請者攜入與計畫目的無關或有識別特定當事人疑慮之檔案及欄位。所攜入檔

案資料需留存本中心或銷毀，不得要求再攜出。 

(十)欄位勾選以最小提供為原則，本部得就研究內容必要性拒絕特定欄位之申請。 

(十一) 若因可歸責於申請者之因素致資料範圍、資料檔欄位篩選有誤或實際處理資料

人員自行刪減原提供之資料檔，本中心得不提供重新篩選資料之服務。 

(十二) 申請案審核通過後須簽署資料使用合約書始完成申請程序，計畫相關人員須簽

署保密切結書、聲明書，若申請使用特殊軟體時，須簽署使用軟體聲明書，始

得進入獨立作業區。 

十、申請變更： 

(一)申請案需變更時，應提出書面變更申請。 

(二)得申請變更情形： 

1. 資料處理人員變更。 

2. 資料檔年份及欄位數等變更。 

3. 於使用期限內，因使用日數用罄需增加工作日數。 

4. 作業地點變更。 

十一、申請展延： 

申請案於資料使用期限結束後，因期刊、論文資料審查需求，得檢具證明文件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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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保存狀況許可下，應提出書面展延申請。 

肆、資料應用審議 

十二、各項資料統計應用管理，需經審議會審議，主要項目如下： 

(一)衛生福利資料統計應用及長期發展政策。 

(二)衛生福利資料管理規定及制度。 

(三)衛生福利資料之加密、彙整、應用及管理機制。 

(四)衛生福利資料之使用申請及資訊安全管理。 

十三、申請案依本部「衛生福利資料申請案件審核作業原則」(附件 2)辦理。 

伍、獨立作業區設置 

十四、空間及設備 

(一)獨立作業區為設有門禁管制並裝置監視設備之獨立使用空間。 

(二)提供電腦設備供資料使用者使用。 

(三)資料使用者對於軟硬體設備負妥善使用義務，不得逕予變更、轉換、錄製、移動或

破壞等改變現況之行為，如造成損害，本部得要求損害賠償並停止該研究案之使

用。 

十五、使用之登記與取消 

(一)採預約制。 

(二)每次預約可採半日或全日。 

(三)預約未到者視同爽約，本中心得限制其預約權利。 

(四)因作業需要得申請夜間執行。 

十六、作業方式 

(一)資料使用者進出獨立作業區，全程均須配戴由本中心核發之識別證。 

(二)獨立作業區內禁止飲食，嚴禁攜入紙筆、手機、攝(錄)影機、筆記型電腦、個人數

位處理器（PDA）、隨身碟及各類可攜式儲存設備。 

(三)本中心於申請案當日作業期限終止後，將檢視相關個人電腦內軟硬體檔案，進行該

申請案資料之清除作業。 

十七、攜出統計分析結果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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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攜出之統計分析結果應符合研究目的，並以集體資訊為限。 

(二)攜出之統計結果表由專人審查內容，審查通過後檢送申請者。 

陸、違反使用規定之處置 

十八、如有侵害個人隱私，除應依相關規定追究行政責任外，應依刑法、個人資料保護法

等相關規定，移請司法機關偵辦。另違反本中心使用規定，將停止使用資料，停權之期

限依本部「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違反作業規定處理程序」辦理。 

柒、研究成果及資料回饋 

十九、研究成果回饋 

(一)為保障本中心之智慧財產權，運用本中心資料者均應載明資料來源為「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資料科學中心」或「Health and Welfare Data Science Center(簡稱

HWDC)」。 

(二)申請者運用申請資料撰寫之成果報告，於出版或發表後，應提供 1份論著(電子檔)

予本中心存查。 

二十、資料回饋：為增進各項衛生福利資料應用效益，提升整體研究品質，得獎勵研究人

員分享其於本中心研究產生之資料檔、處理程序及使用經驗，供後續研究案參考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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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統計資料使用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衛生福利統計資料(以下簡稱資料)臨場使用收費標準如

下： 

一、 資料使用費：按各年度每一資料檔，每一欄位收取新臺幣二百五十元，每一年度每一

資料檔費用合計最低以新臺幣三千元計。 

二、 設備使用費：資料申請人需自行使用電腦設備時，每一工作站每四小時收取新臺幣九

百元；未滿四小時者，以四小時計；申請夜間執行者每日收取新臺幣一千八百元。 

三、 資料代處理分析費：每人日收取新臺幣一萬五千元，未滿一人日者，以一人日計。 

第三條 非臨場使用依申請資料量核計，以百萬位元組(Mega Byte，以下簡稱 MB)為計價單位，

申請之統計項目資料量不足一百 MB者收費新臺幣二千元，一百 MB至不足五百 MB者收

費新臺幣四千元，五百 MB以上者收費新臺幣六千元。以上費用不包含電子媒體，且資

料量核計依每年每檔個別計算，不得併計。 

第四條 政府機關因業務需要，函經本部同意者，得減免資料使用費及設備使用費。 

提供資料檔之機關(構)，使用其所提供之資料檔，得免予收取第二條第一款之費用。

但使用非該機關(構)所提供之資料檔，仍需依第二條規定收費。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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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資料申請案件審核作業原則 

一、 為辦理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衛生福利資料申請案件之審核，特訂定本原則。 

二、 申請案件分為一般案件、特殊案件及公務案件三種，定義如下： 

(一) 一般案件：僅申請使用本部衛生福利資料者。 

1. 第一類：申請衛生福利全人口資料檔。 

2. 第二類：申請二百萬人抽樣檔及衛生福利相關調查資料。 

(二) 特殊案件：除申請使用本部衛生福利資料，並申請攜入資料檔進行分析。 

(三) 公務案件：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申請使用本部衛生福利資料，得循本

部行政程序審查之申請案件。 

三、 一般案件之第一類及特殊案件審核作業分為程序審查(初審)及內容審查(複審)二階段，

分別由本部統計處(以下簡稱統計處)及外部專家辦理；其餘案件由統計處辦理審查。 

四、 統計處辦理程序審查(初審)重點如下： 

(一) 申請文件之完整性。 

(二) 欄位勾選表之必要性。 

(三) IRB證明文件之完整性。 

五、 外部專家辦理內容審查(複審)重點如下： 

(一) 研究計畫目的是否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需。 

(二) 研究方法步驟及使用資料庫項目是否合理並符合研究目的，非以識別特定當事人、

特定族群或不正當之目的為之，且其研究結果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 前點之內容審查（複審），應由具申請案件領域專長或研究表現優良之外部專家二人為之；

二人均審查通過後，始得辦理後續使用作業。若有一人不同意通過，則請第三人進行審查

決定。 

七、一般及公務案件於審核通過後，逕予辦理後續使用作業；統計處應將案件數之統計結果，

提本部衛生福利資料統計應用管理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報告。 

   特殊案件於外部專家審查通過後，應提報審議會審議，經審議通過後始得辦理後續使用作

業。 

八、外部專家與申請者有下列關係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並主動告知： 

(一)任職同一系、所、科或單位。 

(二)近三年曾有指導博士、碩士論文之師生關係。 

(三)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四)審查時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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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請案件審核作業流程 

 

 

審核作業流程 作業說明 

 

 

 

 

 

 

 

 

 

 

 

 

 

 

 

 

 

 申請者郵寄或親送申

請文件至統計處。 

 補件或退件：若申請

文件不完整，進行補

件或退件。 

 統計處進行案件分類

及初審作業。 

 申請案件分為一般案

件、特殊案件及公務

案件。 

 初審作業應於五個工

作天內完成。 

 外部專家進行複審。 
 複審作業應於十個工

作天內完成。 

 一般案件審查通過後
辦理後續使用作業。 

 特殊案件：提報審議
會審議。 

 一般案件事後提報審

議會案件數統計。 
 特殊案件經審議會審

議通過後辦理後續使
用作業。 

提報本會

審議 

不 

通 

過 

提報審議會案件

數統計 

書面通知申請者 

辦理後續使用作業 

 

一般案件第二類

及公務案件 

一般案件第一類

及特殊案件 

外部專家複審作業 

書面通知申請者 

辦理後續使用作業 

 

通過 

本部統計處進行案件 

分類及初審作業 

申請者送達申請 

文件/補件或退件 

 
文件齊全 

特殊案件 一般案件 

第一類 

通過 

提報審議會案

件數統計 

 

通過 

書面通知申請者 

辦理後續使用作業 

 

不 

通 

過 

不 

通 

過 

不 

通 

過 

不 

通 

過 


